
消防處與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聯絡會議摘要  
(會議日期：二零一零年八月三十一日 ) 

 
1.1 根據《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例》改善消防安全  

 
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有關巡查的最新統計數字。  

 
1.2 檢查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行的保養工程的質素  

 
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由部門進行突擊檢查所得的最新統計數字。  

 
1.3 私人樓宇改善消防安全計劃  

 
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有關執法的最新統計數字。  

 
1.4 第三者認證／產品審批／產品認證  

 
本處諮詢有關當局，包括政府決策局／部門的意見後，已對諮詢文件作

出相應修訂。本處會就諮詢文件修訂本及第二輪業界諮詢的規模，尋求

保安局的政策支持。   
 
1.5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關花灑分層閘掣上鎖裝置的建議  

 
有關的通函已按照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提供的意見作出微調，並

已轉交該會，以供進一步評論。  
 
1.6 修訂消防裝置守則  

 
本處收到 19 個專業團體／部門，當中包括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

提出 398 項建議及意見。當中部分建議會納入現時的更新工作，部分則

有待進一步研究，以納入下一次大範圍修訂中。本處與相關人士進一步

討論後，將備妥消防裝置守則的修訂本草案，以便徵求意見。  
 
1.7 以電子方式遞交  FS 251 

 
FS 251 電子版修訂本 (pdf 格式 )將備妥，以供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

會進一步評論。本處就綜合發牌、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採用 FS 251 電



子版，以及向所有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發出通函，公布以電子方式遞交

FS 251 的安排之前，會先邀請消防裝置承辦商試行新安排。同時，本處

將與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成立工作小組以應付有關問題。  
 
1.8 發出 FS 251 前由合資格人員妥善視察工程  

 
在尋求法律意見之同時，本處亦會探討行政程序，以回應本處對消防安

全質素保證的關注。  
 
1.9 《消防 (裝置承辦商 )規例》 (第 95A 章 ) 

 
本處代表向各委員解釋並釐清有關《消防 (裝置承辦商 )規例》(第 95A 章 )
的問題。  

 
2.0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須履行的職責  

 
各委員討論並釐清《消防 (裝置及設備 )規例》 (第 95 章 )下關於註冊消防

裝置承辦商的職責問題。  
 
2.1 承建商地盤屋棚的消防裝置及設備  

 
本處會根據《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第 4.14 段「低層商業樓

宇」的規定，處理就承建商屋棚呈交的一般樓宇圖則。  
 
2.2 在當眼處展示 FS 251 

 
為提高公眾的防火意識，本處認為可接受申訴專員的建議，推廣在當眼

處展示 FS 251。本處促請消防裝置承辦商鼓勵其客戶在樓宇及持牌場所

的當眼位置展示 FS 251。  
 
2.3 測試滅火筒的噴射喉管  

 
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一宗事故，當中一個二氧化碳滅火筒的噴射喉管

塑膠護套在消防安全大使訓練課堂期間意外碎裂，導致一名學員受輕

傷。本處現正調查事故起因。本處代表建議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

每五年更換滅火筒一次，並確保替換的後備零件由製造商原廠提供。  


